Biblical Theology 聖經神學 「聖經神學」一語，在十七世紀中葉已有人使用，特意與經院（Schola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神學劃清界線。它是指一種基於聖經，而不是本於哲學思想或宗教傳統而成的神學。
　　自那時候開始，「聖經神學」的含義就有了很大的變化。開始的時候，聖經神學是指本於或合乎聖經教導的教義（Dogmatic{\LinkToBook:TopicID=374,Name=Dogmatics 教義學}）神學，近代卻是指研究聖經中神學思想的歷史發展。原則上說，這樣的研究比較客觀，因為它的目的，在於要發現聖經本身所蘊含的神學到底是什麼，而不是事先肯定某種神學的權威，或利用它來為某種宗教傳統辯護。這樣說來，誰都可以從事聖經神學的研究，不論是更正教徒、天主教徒、自由主義者、保守主義者、猶太人、回教徒，甚至是無神論者，不管他們對聖經抱著什麼態度，都可以作這種研究。對那些承認聖經是神的啟示的基督徒來說，聖經神學更有極為實用的意義，就如哈靈頓（Harrington, 1973）所說︰「聖經神學……其實就是人從聖經尋找生命──永遠的生命。」（p. 18）
　　但是，把「神學」（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156,Name=Theology}）一詞用在聖經內容上，卻有它的問題︰假如「神學」是指與神有關的系統語句，那麼聖經中具這種特色的地方就非常有限。倘若我們是就廣義來用「神學」一詞，它就可以泛指一切關乎神之本性及工作的說法，而本文就是從這廣義的角度來用「聖經神學」這詞語。
　　聖經神學的歷史
　　改教運動。「我們應該上溯至改教時期，那時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神學釋經，就是讓聖經對人說話，清晰又有能力，不單向著教會，也是對整個西方世界說話。」（Smart, 1979, p. 49）當時雖然沒有用上「聖經神學」一詞，但改教家的目的是非常明顯的，他們其中一個原則，就是「惟獨聖經」（sola Scriptura），而主要的目的，就是把聖經建立為基督教神學的基礎。
　　迦布勒（Johann Philipp Gabler, 1753～1826）。如上所說，十七世紀「聖經神學」一語，是指一種改革的教義學{\LinkToBook:TopicID=374,Name=Dogmatics 教義學}，但在1787年，迦布勒提出一種新的方法來分辨二者。他說聖經神學是描述性的，而教父神學則是建構性的︰「聖經神學的特性是歷史的，目的是描述聖經作者對屬靈事物的意見；教父神學卻不是這樣，它的特性是教誨的，目的是指出某個神學家怎樣從哲學及理性的角度，來看屬靈的事物，與他自己的性格、時代、歷史、地點、教派、思想等因素有關。」（引自Bright，1967, p. 114）
　　迦布勒本身從沒有寫過一本聖經神學的書，但他建立的原則，卻成了日後這科目的標準。
　　歷史批判。進入十九世紀，歷史批判學興起，人對聖經神學的興趣大大減弱。當時大部分的學者，都忙於以歷史的批判方式來讀聖經，或反對聖經，沒幾個人有興趣從神學的角度來研究聖經。當時雖有些以「舊約神學」或「新約神學」為題的書出版，但基本上它們都是聖經宗教的歷史研究，不是聖經的神學。其中也有些例外的，如胡富曼（Johann von Hofmann, 1810～77），但整體地說，改教家對聖經神學的研究方法，已為一種純歷史的方法代替了。
　　他們認為這樣比較客觀，可以避免宗教的偏見。在某程度上，這話是對的；但它的困難是，太過偏頗於聖經在歷史方面的問題，對同樣重要的神學問題完全不理會。結果聖經學者忙於他們的純歷史興趣，一般基督徒關心的聖經神學的實際意義，卻乏人研究，二者的鴻溝就這樣形成。學生離開大學或神學院時，具備學歷，卻完全不能在教會中負起牧養之責。
　　「聖經神學運動」。聖經研究的革命，是由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出版之《羅馬書註釋》掀起的；跟著艾若德《舊約神學》（Walther Eichrodt,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, 1933～9），和斐士爾的《舊約對基督的見證》（Wilhelm Vischer, The Witness of the Old Testament to Christ, 1934）相繼出版；在英語世界，羅賓遜（H. Wheeler Robinson, 1872～1945；OT）和陶德（C. H. Dodd{\LinkToBook:TopicID=372,Name=Dodd, Charles Harold}；NT）的作品亦發生頗大的影響力。
　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許多優秀的聖經神學作品一一出現，形成了所謂的「聖經神學運動」，名震一時的聖經學者，與此運動都有關係，如德國的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、庫爾曼〔Cullmann，參救恩歷史（Salvation-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1041,Name=Salvation-History}）〕、馮拉德（Gerhard von Rad, 1901～71）、耶利米亞（Joachim Jeremias, 1900～79）、蓋士曼（Ka/se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678,Name=Kasemann, Ernst}）及布伯（Bub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6,Name=Buber, Martin}）；英國的赫伯特（Gabriel Hebert, 1886～1963）、羅利（H. H. Rowley, 1890～1969）及李察遜（Richards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22,Name=Richardson, Alan}），和北美的萊特（G. E. Wright, 1909～74）、梅保羅（Paul Minear，1906年生）、布萊德（John Bright，1908年生）、司馬特（James Smart）及麥肯斯（John McKenzie，天主教學者）。查爾茲（Childs）把這運動中五個重要的特色歸納如下︰重新發現神學的意義、聖經的統一性、神在歷史中的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、聖經思想的獨特性（希伯來人與希臘人的不同思想），以及聖經與其背景的關係。
　　如此紛歧的神學家及神學作品，集中在一起而稱之為一種「運動」，是值得商榷的，上述各學者大概只有對查爾茲的第一點會認同。但不可否認地，近期聖經神學對聖經及神學的研究，都起了一種革命性的改變，好些新的期刊相繼出現，就如《釋經》（Interpretation, 1947），專門刊登對聖經及神學有獨特見解的作品。在德國，基特（Gerhard Kittel, 1888～1948）的巨著《新約神學辭典》（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, 1933～79; ET, 1964～76）廣受歡迎；此外，1952年亦開始一套以神學思想為主的釋經書︰《舊約聖經註釋》（Biblic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）；SCM出版社亦於1950年開始一套「聖經神學研究」（'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'）；除此之外，這期間也有不少有分量的舊約神學（Old Testament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70,Name=Old Testament Theology}），和新約神學（New Testament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47,Name=New Testament Theology}）的作品問世。
　　今日之聖經神學。可以想像的是，一些原有的聖經學者，對這個「聖經神學運動」頗有微詞，在北美的尤為多聞。60年代最重要的批評，來自巴雅各教授（James Barr，1924年生），他指出把希伯來和希臘思想法嚴格分開來，是把事情過分簡化了；再者，他說我們不應過分重視歷史的啟示，到一地步而把其他形式的啟示都忽略了。查爾茲（1970）更宣稱這個運動已經崩潰了。我們要承認的是，昔日聖經神學運動的一些做法，的確有改善的必要，但他們使人更重視聖經中神學的意義，這個重要的成就十分有益。
　　今天人人都承認，研究聖經時除了要重視它的語言、歷史及文體的研究外，它的神學意義也是不能忽略的。這方面的成果，從近代解經書愈來愈多篇幅留給神學意義一欄可窺見︰《新世紀聖經》（New Century Bible）、《錨聖經》（Anchor Bible）、《舊約叢書》（Old Testament Library）、《國際神學釋經》（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Commentary）等都是。梵二會議（參會議，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）後，羅馬天主教學者對聖經神學也有很大的貢獻。今天各宗派都承認︰只有根據聖經來建立的神學，才是基督教的神學。
　　聖經的統一性
　　大多數學者研究聖經神學時，都分舊約和新約來處理，只有少數是以整本聖經作對象（如︰Burrows, 1946; Vos, 1948），或以一主題貫串全本聖經作研究（如︰Rowley, 1953; Bauer, 1959; Bruce, 1968）。大體上說來，學者均承認新舊約的主題同樣十分重要，但實際做起來仍是分開處理。但近代已有學者嘗試整全地寫聖經神學（如︰Gese, 1977; Terrien, 1978; Cronk, 1980），不過規模仍比較有限。
　　我們不難了解箇中原因，現今人對新舊約聖經的了解愈來愈多，意見也極為紛歧，要分開寫舊約或新約的神學已十分困難，更不要說是整本聖經了。
　　另一個更基本的理由，就是人對舊約與新約的關係仍然把握不定。馬吉安（Marcion{\LinkToBook:TopicID=765,Name=Marcion}）認為舊約只是猶太人的經籍，對基督徒的價值不大，這個看法也許再沒有人公開倡導【編按︰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在討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爭論中，也有中國學者認為，舊約的歷史與中國人沒有關係，主張另編「中華聖經」，以四書及一些宗教文獻來取代之】。但是，至今仍有許多基督徒對舊約抱一種疏離的態度，認為它在教會講道及崇拜的地位是有限的。舊約與新約的關係，在許多學者的作品中，都是以神學的主題作連貫，就如上帝的國度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、救恩歷史{\LinkToBook:TopicID=1041,Name=Salvation-History 救恩歷史}、應許與應驗、立約、預表（參釋經學，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）。我們都同意，兩約的關係是一個複雜的問題，其中如統一與分歧、連貫與不連貫之間的張力。從一方面而言，學者是重新肯定聖經的統一性，以及舊、新約各自的重要性；從另一方面而言，他們又深深體會它們各有不同的功用和權威，它們不同的神學，實在不易歸納在同一個「聖經神學」的體系之下。這樣說來，今天聖經神學的目標，就是要找出貫串聖經的主旨，同時又尊重聖經的整體性和多元性。
　　聖經神學的本質及內容
　　無論批評的學者對聖經神學的方法有什麼意見，不爭之實乃是︰聖經是一本具有豐富神學意義的書，釋經而不探討其神學意義，肯定是不足夠的。這不是否認聖經也是一本含有文學及歷史價值的書，或支持釋經應忽視這兩方面，而是說聖經不單記載了神在歷史中的教訓和行動，這些言行滿有神學的意義，而神學正是信徒信仰的內容。因此說，我們不能只顧聖經在文學及歷史的價值，而忽略它的神學思想。
　　聖經神學最關注的，是聖經的整體意義。這當然不是表示，不讀聖經則已，要讀就非整本一口氣來讀不可。我們只是說，聖經無論哪一段、哪一主題，都要就它的整體來了解。我們可以研究詩篇或保羅的神學，約伯記受苦的觀念，或約翰的聖靈觀，但要知道這些研究涉及的，只是聖經見證的某個角度，我們一定要從別的作者及角度來加以補充，這樣的研究才可以稱為「聖經神學」。
　　聖經神學無論在聖經研究或教義神學上的地位，都十分重大，事實上使後二者聯上關係的，也正是聖經神學。既然它的目的是要把包含在聖經之內的神學建立起來，就要使用種種不同的釋經法（如經文批判、歷史批判及文體批判；參聖經批判學，Biblical Cri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213,Name=Biblical Criticism}），去找出經文的意義和動機，這豈不正能幫助教義學的建立？聖經神學既要以整本聖經為研究的\b 對象，就需要不同的釋經學者對個別經卷的研究，同時也需要教義學學者對教義整全的知識（包括聖經、教會傳統、哲學、文化），來增進我們對聖經的了解；同一時間，教義學學者也需要聖經學者的幫助，來使他的教義學建立在聖經之上。簡言之，彼此的幫助是十分重要的。
　　認識聖經神學在釋經及教義學所處之居間地位，是很重要的；這些學科不能獨立存在。沒有詳細的釋經作基礎，聖經神學必然是膚淺的；同樣地，沒有聖經神學，教會很容易以為聖經只是用來證明某個思想或行動的集子，只挑選那些對她有用的經文來讀來講，完全忽略它整體的見證。反過來說，沒有教義神學的幫助，聖經就成了一本古代文獻，對現代世界毫無意義可言。過去釋經及教義學的學者，多數是各管自己科內的問題，近代的趨勢已不是這樣，三個學科的學者已明白合作的需要，因此我們對聖經的了解比前更好，對信仰的把握更實在，進而使明日的教會更有希望。
　　參考書目
　　定義與歷史︰B. S. Childs, Biblical Theology in Crisis(Philadelphia, 1970); G. Ebeling, 'The Meaning of Biblical Theology', JTS 6(1955), pp. 210～25; W. J. Harrington, The Path of Biblical Theology(Dublin, 1973); G. F. Hasel in Perspectives on Evangelical Theology, eds. K. S. Kantzer and S. N. Gundry(Grand Rapids, MI, 1959), pp. 179～94; H. J. Kraus, Die Biblische Theologie(Neukirchen, 1970); J. D. Smart, The Past, Present and Future of Biblical Theology(Philadelphia, 1979); G. E. Wright, God Who Acts: Biblical Theology as Recital(London, 1952).

　　聖經的統一性︰B. W. Anderson(ed.), The Old Testament and Christian Faith(London, 1964); D. L. Baker, Two Testaments, One Bible(Leicester, 1976); J. Barr, Old and New in Interpretation(London, 1966); J. Bright, The Authority of the Old Testament(Nashville, TN, 1967); C. Westerman(ed.), Essays on Old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(London, 1963).

　　聖經神學理論︰F. F. Bruce, This is That: The New Testament Development of Some Old Testament Themes(London, 1968); M. Burrows, An Outline of Biblical Theology(Philadelphia, 1946); G. Cronk, The Message of the Bible(New York, 1980); H. Gese, Essays on Biblical Theology(1977; ET, Minneapolis, MN, 1981); H. H. Rowley, The Unity of the Bible(London, 1953); S. Terrien, The Elusive Presence: Toward a New Biblical Theology(New York, 1978)；霍志恆著，《聖經神學》，李保羅譯，天道，1988(G. Vos, Biblical Theology, Grand Rapids, MI, 1948).

　　期刊與參考著作︰BTB(1971～); HBT(1979～); Int，特別參閱25(1971), pp. 3～23, 41～62, 78～94(不同作者，Int 25週年特刊; 36(1982), pp. 34～46(W. E. Lemke, 'Revelation through History in Recent Biblical Theology'); IDB，特別參閱vol. 1, pp. 418～37.

　　D.L.B.

